
机械工程学院2016级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
2016级机械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由机械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进行。按照浙大发本【2016】109 号《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办法》执行。
1、 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
组长：杨华勇
副组长：杨灿军、王晓莹
成员：黎鑫、顾大强、杨将新、陈芨熙、钟瑞明、项淑芳
二、各专业接收要求与办法
1. 各专业接收条件
（1） 符合《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办法》的确认条件；
（2） 有志于进入机械工程学院及专业领域学习；
（3） 身心健康；
（4） 特殊生源按浙江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2. 第一轮确认
申请机械学院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学校规定时间报名的同时需要根据机械学院的要求递交书面申请材料，按学生志愿顺序依次录取，如申请专业申请人数小等于专业容量，直接录取；若仍有容量则按后续志愿顺序依次进行遴选录取直到容量满。若第一志愿人数超过容量，则仅在第一志愿中进行遴选录取。
遴选由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根据学生申报材料通过组织申报材料审核和面试方式进行，在参考高考成绩基础上，着重考核学生的专业基础、特长和专业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未通过的学生进入下一专业志愿遴选，遴选原则、方式和上述相同。
3．第二轮确认
（1） 当申请人数不大于第二轮容量时，各专业接收所有申请学生。
（2） 当申请人数大于第二轮容量时，遴选办法同第一轮。
4 . 转专业

第二轮确认后，各专业接收总容量的剩余部分全部纳入转专业容量。原则上接收工学部和信息学部的学生转入机械学院（工业工程专业不受学部限制），申请学生除提供第五条的申报材料外，还需提供在校成绩单。各专业通过对申请学生材料审核、面试等方式进行遴选。审核时间放在春、秋学期开学第一周。
3、 主修专业确认容量安排
各专业接收容量：
	专业
	第一轮（基本容量）
	扩容率
	专业接收容量
	第二轮容量
	转专业容量

	机械工程
	87
	20%
	104
	17
	专业接收容量余量

	机械电子
	66
	20%
	79
	13
	专业接收容量余量

	工业工程
	22
	20%
	26
	4
	专业接收容量余量


注：容量包含三位一体机械工程8人，工业工程6人
四、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程序
1. 学生本人在学校规定时间内系统报名并递交书面申请；
2. 按学生志愿依次进行录取时，申请人数超过容量的专业进行遴选；
3. 相关专业通过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审核、面试进行遴选，部分特别优秀学生审核后可免面试直接录取；
4. 确认结果予以公示；
5. 上报学校。
五、学生申报材料
学生除填写申请表外，还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1. 个人陈述（1页），可用中文或英文，600~800字。主要阐述为兴趣、爱好、特长以及为什么选择本专业，有哪些优势，相关经历等。
2. 个人简历，可用中文或英文。
3. 辅助材料: 项目经历、社会实践、竞赛等证书，其他辅助性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均可。
申请者个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发现不实，取消申请资格。
   六、咨询及联系方法
	专业负责人
	姓名
	E-mail
	电话

	机械电子工程
	黎鑫
	vortexdoctor@zju.edu.cn
	1586887383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杨将新
	yangjx@zju.edu.cn
	87953198

	
	顾大强
	gudq@zuj.edu.cn
	87953298

	工业工程
	唐任仲
	tangrz@zju.edu.cn
	87952048

	
	陈芨熙
	chenjx@zju.edu.cn
	87951794

	本科教学
	钟瑞明
	zhongrm@zju.edu.cn
	87952346

	团委
	项淑芳
	zjuxsf@zju.edu.cn
	87951522


机械工程学院本科教育科联系方式：
地址：玉泉校区教一325室
电话：0571-87952346
邮箱：z55@zju.edu.cn
机械工程学院办公网页http://me.zju.edu.cn/
本细则由机械工程学院本科教育科负责解释
机械工程学院
2016年9月
附：
机械工程学院2016级主修专业确认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校内住址
	
	联系电话
	

	
	
	Email
	

	生源类型：
	1. 保送生
2. 自主招生
3. 高水平艺术团
4. 国家专项
5. 高校专项
6. 其他
	生源省份：

	照片

	主修专业
	志愿1：
志愿2：
志愿3：
	学园班级
	

	高考成绩
	课程名称
	成绩
	卷面总分数

	
	
	
	

	
	
	
	

	
	
	
	

	
	
	
	

	
	
	
	

	
	
	
	

	
	
	
	

	
	
	
	

	
	个人总分
	
	省总分：

	
	省/直辖市名称
	
	省内/直辖市排名：

	学院
意见
	材料审核
	主修专业工作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面试结果

	主修专业工作小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结论
	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